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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电池极板增设项目（第二阶段）

建设单位名称 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

项目所在地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逸仙科学工业园庆龄大道 1号

建设项目性质 改扩建

行业类别 锂离子电池制造 C3841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极板 48000万块，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14679万块。

实际生产能力 与设计能力一致

劳动定员和

生产班次

福利栋主要为现有员工提供食堂、办公室用，本次验收无新增人员。采用

一班工作制，8h/班，年工作时间 250天，合计 2000h/a。

环评时间 2015年 12月 环评报告编制单位
天津市环境影响

评价中心

环评批复时间 2016年 1月 5日
环评报告

审批单位及环评

批复文号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

护局

津开环评书[2016]1号
投入试

生产时间
2016年 12月 现场监测时间 2017年 8月 26~27日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北京耀邦环保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北京耀邦环保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

实际总投资
4746.5万元

（本阶段验收）
实际环保投资

60.1万元

（本阶段验收）
比例 1.27%

一、基本情况

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简称“三星视界”）自 1997年在天津经济技术开

发区逸仙科学工业园庆龄大道 1号建厂，至本期验收项目共经历六期建设工程，

其中第一期“显像管制造项目”已于 2009年 3月 31日彻底停产，后五期项目尚

在运行且全部通过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

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于 2015年 12月投资 1.77亿元在现有厂区内建设《天

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电池极板增设项目》，同年 12月委托天津市环境影响评价

中心完成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2016年 1月 5日通过天津经济技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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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环境保护局批复（批复文件号：津开环评书[2016]1号）。

2016年 7月，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申请项目环保验收，因环评设计新增

的 1座福利栋、除湿房均未建成使用，故针对当时项目建设完成的内容进行了

阶段性的验收监测，并于 2016年 10月 20日完成《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电池

极板增设项目》第一阶段的环保验收，验收批复文号（津开环验[2016]75号）。

第一阶段的验收内容包括：①利用原有管理栋的更衣室、制造现场办公室进行

改造，改造为极板生产车间，增设正、负极板生产线、若干生产设备及对应废

气收集装置和排气筒；②在原有 1#~3#锂离子电池生产车间内新增 5 条聚合物

电池生产线，废气收集装置及排气筒依托厂区原有；③对原有废电池仓库废气

进行收集改造，增加活性炭废气吸收装置，并新增排气筒等。

本阶段验收是对项目整体验收的收尾监测。验收内容为：足球场旁预留地

新增的 1座福利栋（用做食堂、办公室）、厂区内除湿机房。现福利栋、除湿

机房均正常运转，满足建设项目整体环保验收的条件。

二、验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 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10

月 1 日；

●环境保护部环办环评函[2017]1529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

行办法》的公告》；

●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 20 号《天津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15 年 6

月 9 日修订；

●津环保监测[2007]57 号《关于发布〈天津市污染源排放口规范化技术要求〉

的通知》；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年版）环境保护部令 第 39 号；

●《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电池极板增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天津市环境影响

评价中心，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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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文件，津开环评书[2016]1 号“关于天津三星

视界有限公司电池极板增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2016.1.5；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文件，津开环验[2016]75 号“关于天津三星

视界有限公司电池极板增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2016.10.20；

●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提供的与本项目有关的基础性技术资料及其它各种批

复文件。

三、工程建设情况

3.1 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本项目位于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厂区东侧为庆龄大路、南侧

为翠鸣道、西侧为空地、北侧为福源道。其中，福利栋位于厂区北侧，食堂油烟

排气筒高出福利栋顶部，距最近环境敏感目标距离大于 300m，不会产生不利影

响。项目地理位置及厂区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1、2。。

3.2 工程建设内容

项目组成 环评阶段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主体工程
新建一栋三层福利栋。包括餐厅、

厨房及多功能厅。
与环评阶段一致

环保

工程

废气

新福利栋食堂食品加工产生的油

烟，使用油烟净化设备净化后通过

新建排气筒 P14排放。

企业在食堂设置两套油烟净化

设施，分别对应两根排气筒。

废水

厂区排水为雨、污、废分流制。雨

水经地面径流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最终排入华电水务（天津）有限公

司处理。

与环评阶段一致

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隔声降噪

的措施。
与环评阶段一致

固体

废物

生活垃圾委托逸仙园市容部门外运

处置

本项目食堂的餐厨垃圾交由天

津碧海环保技术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进行处理；员工办公、生活

垃圾由逸仙园环卫公司定期清

运。

公用

工程

供水

工程
全公司用水由市政给水管网供水。 与环评阶段一致

供电

工程
由市政电网为本项目供电： 与环评阶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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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 冬季供暖依托于厂内现有锅炉房； 与环评阶段一致

职工

用餐
福利栋内设食堂，供员工就餐。 与环评阶段一致

变电站

变电站内 有 3台变压器，1台
1600KVA变压器产生 10KV/220V
电压、另 1台 3000KVA变压器产生

10KV/380V电压、1台 110/10KV
2000KVA主变压器

与环评阶段一致

除湿

机房
在除湿机房内设置 4台除湿机

在除湿机房内设置 6台除湿机，

一层设置 501-504 号 4 台除湿

机；二层设置 505-506号 2台除

湿机。

3.3 主要生产设备

表 3.3-1 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设备实际数量（台）

1 灶具 6

2 蒸箱 2

3 油烟净化设备 2

4 变压器 3

5 除湿机 6

3.4 公用工程

给水

全公司用水由市政给水管网供水。

排水

本项目福利栋新增废水主要为食堂废水和员工日常办公生活产生的废水。除

湿机房运行产生的清洁下水回用于锅炉，不外排。食堂含油废水、盥洗、冲厕污

水排放量为 41825t/a，经厂区现有废水处理站处理后由厂区废水总排口排入市政

污水管网。最终排入华电水务（天津）有限公司处理。本项目水平衡图见图 3.4-1。

12504除湿机房产生的

清洁下水
回用于锅炉

不外排

市政给水管网 4647220845

25627

华电水务（天津）

有限公司
生活、食堂

用水

厂区现有废

水处理站

4647

41825 4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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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1 本项目水平衡图（单位：m3/d）

供电

由市政电网为本项目供电：。

采暖

冬季供暖依托于厂内现有锅炉房。

3.5 生产工艺

本项目新建的 1座 3层福利栋，主要为厂区员工提供办公和就餐，不涉及生

产工艺流程，福利栋一层为食堂，为员工提供三餐，二层为办公场所、三层为活

动中心。除湿机房运行产生的清洁下水回用于锅炉不外排。

3.6 项目变动情况

本次验收内容为新增的1座福利栋（用做食堂、办公室）和厂区东侧新建1

间除湿机房。建设内容与环评内容基本一致，无重大变动内容，可以开展本次竣

工验收。

四、环境保护设施

本项目的主要污染物为废气、废水、噪声和固体废物，其中废气、废水为企

业自验部分，此验收监测表不涉及。

表 4.1-2 固体废物的来源及排放情况

污染物

类别

产生车间

（工艺）

产生位置

（工序）
污染物 源强

污染物

治理措施
最终去向

噪声
福利栋、

除湿机房

福利栋空调室

外机、风机、除

湿机等

设备噪声
70-90
dB（A）

设备减震、

墙体隔声、

距离衰减

直接排放

表 4.1-2 固体废物的来源及排放情况

固体废物名称 来源 产生量 处理方式及去向

一般

固废
福利栋办公区 办公、生活 31t/a 暂存于垃圾桶内，由逸仙园环卫公

司定期清运

生活

垃圾
食堂 烹饪、就餐 130t/a 暂存于垃圾桶内，由天津碧海环保

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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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验收执行标准

此验收监测表不涉及。

六、监测分析方法及依据

此验收监测表不涉及。

七、监测内容

此验收监测表不涉及。

八、监测结果

此验收监测表不涉及。

九、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此验收监测表不涉及。

十、监测工况及污染物排放总量

1.监测期间工况

监测期间工况正常，满足生产负荷达 75%的要求

2.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根据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本次验收确定的总量控制污染因

子为废水中氨氮、总磷，该验收监测表中固体废物不涉及总量核算。

十一、环境管理检查结果

1.各种批复文件检查

该项目各种批复文件齐全，执行了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手续。

2.环境保护设施及运行情况

该项目的各项系统处理设施运行平稳，由专人负责日常维护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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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保机构及环保管理制度

该项目设置有专门的环保管理机构“安全环境部”，设置 6名专职环保安全

负责人负责该项目日常环境管理工作。

应急预案备案表见附件2。

4.与本项目相关的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表 11.1-1 环评批复要求与实际项目建成后对照表

环评批复内容 落实情况

你公司拟在开发区逸仙园天

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内，建设

“电池极板增设项目”（以下

简称该项目）。该项目生产规

模及产品方案为：建设 5条聚

合物电池生产线，年产新极板

48000万块、年产聚合物锂离

子电池 14679万只。该项目极

板生产车间利用现有管理栋

内男女更衣室、制造现场办公

室改造，增设极板生产设备、

极板生产车间占地 3000m2，
1层，建筑面积为 2650m2。
新增 5条聚合物锂电池生产

线增设于现有 1#、2#、3#锂
电池生产车间，并在废电池仓

库增设一套废气吸收塔，新增

排气筒 P11，其余公辅设施全

部依托现有。新增福利栋一

座，位于足球场西侧，占地面

积 2701.78m2，共三层，主要

包括餐厅、厨房以及多功能

厅。该项目总投资 1.77亿元，

环保投资 150万元，约占总投

资额的 0.8%。

现场检查核实：工程建设内容

与批复一致，除新增的福利栋

预计 2016年 9月正式入住使

用外，其他均已正常生产运

行。

目前实际年产极板 36000万
块，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11040
万块，达到环评批复生产能力

的 75%，环保投资 143万元

人民币，占项目投资总额的

0.8%。

本次验收仅针对环评批复中

“新增福利栋一座，位于足球

场西侧，占地面积2701.78m2，

共三层，主要包括餐厅、厨房

以及多功能厅。”内容，以及

环评中的 1座除湿机房。其他

内容均已于 2016年 10月 20
日完成环保验收监测。

该项目投产后产生的危险废

物（阳极粉浆、洗罐废液、废

电解液、废油、废活性炭、废

极板、废锂离子电池半成品

等）应遵照《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的要求，

妥善收集、储存，并按照《天

津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办法》有关规定，委托有相应

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或

综合利用。

现场检查及依据 2016年 8月
1日实施的《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环保部令第 39号）和

2016年 7月 28日天津市滨海

新区环

境保护局自然生态处出具的

《关于核实相关废物属性的

函》要求核实：该项目运行期

间产生的危险废物为废电解

液、废油、废活性炭等，收集

后在厂区内的危废库房中暂

此批复章节内容已于 2016年
10月 20日完成环保验收监

测，不属于本次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无危险废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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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按照危险废物处理合同，

委托天津合佳威立雅环境服

务有限公司转移处置。批复中

括号内的阳极粉浆、洗罐废

液、废极板、废锂离子电池不

属于危险废物。

十二、监测结论与建议

结论：

（1）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该项目自立项以来，各项环保审批手续齐全。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环保组

织机构完善、规章制度已经建立；设施的运行、维护和日常监督均有专人负责

（2）生产负荷情况

该项目验收期间工况正常，监测期间食堂正常做饭，就餐人数与平日一致。

符合规范的要求。

（3）固体废弃物

本阶段项目无危险废物产生，食堂的餐厨垃圾产生量 31t/a，交由天津碧海

环保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处理；员工办公、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130t/a，由

逸仙园环卫公司定期清运，产生的固废全部无害化处理。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厂区平面图



附件 1 一般固废处理合同



附件 2 应急预案备案表





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天津津滨华测产品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赵欣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天津三星视界有限公司电池极板增设项目（第二阶段） 项目代码 / 建设地点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逸仙科学

工业园庆龄大道 1号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锂离子电池制造 C3841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极板 48000万块，聚合物锂离子

电池 14679万块。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极板 48000万
块，聚合物锂离子

电池 14679万块。

环评单位 天津市环境影响评价中心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 审批文号
津开环评书[2016]1

号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书

开工日期 2016年 9月 竣工日期 2016年 12月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北京耀邦环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北京耀邦环保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

号
/

验收单位 天津津滨华测产品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天津津滨华测产品

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生产设备满负荷运转

投资总概算（万元） 17700（全厂）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135（全厂） 所占比例（%） 0.8（全厂）

实际总投资 4746.5（本阶段）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60.1（本阶段） 所占比例（%） 1.27（本阶段）

废水治理（万元） 8.6 废气治理（万元） 39.6 噪声治理（万元） 1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1 绿化及生态（万元） / 其他（万元） 9.9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t/d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Nm3/h 年平均工作时 2000h

运营单位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

码）
验收时间 2017年 8月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

（工

业建

设项

目详

填）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排

放浓度(2)

本期工程允

许排放浓度
(3)

本期工程产

生量(4)
本期工程自

身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

际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

定排放总量
(7)

本期工程“以新带

老”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

放总量(9)
全厂核定排放

总量(10)

区域平衡替

代削减量
(11)

排放增减

量(12)

废水 / / / / 4.1825 / / +4.1825
化学需氧量 58 500 / 2.43 31.26 / +2.43

氨氮 0.181 35 / 0.0076 / / +0.0076
石油类 / / / / / / / / / / / /
废气 / / / / / / / / / / / /

二氧化硫 / / / / / / / / / / / /
烟尘 / / / / / / / / / / / /

工业粉尘 / / / / / / / / / / / /
氮氧化物 / / / / / / / / / / / /

工业固体废物 0 0 0.0161 0.0161 0 0 0 0 0 0 0
与项目有关

的其他特征

污染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 (4)-(5)-(8)- (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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